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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旭蓝天                    证券代码：000040                  公告编号：2017-103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中天蓝瑞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况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旭蓝天”）拟以自

有资金人民币3.2亿元收购中天蓝瑞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蓝

瑞”或“标的公司”）51%的股权。中天蓝瑞主要从事村镇生活污水处理、河流

治理项目的投建，具有很强的市场开发实力，承诺2017至2020年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7000万元、3.3亿元、4亿元、5.2亿元，所签订的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订单合同

总额分别不低于人民币24亿元、50亿元、70亿元、100亿元。 

本次收购能快速扩充夯实公司村镇污水处理业务规模和行业竞争力，是公司

紧抓战略机遇抢占市场爆发窗口期的重要举措，能够增厚公司业绩，助力公司迅

速跻身村镇污水处理领域的第一梯队，符合公司战略布局和核心利益。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不涉及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北京大正方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大正方泰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北京大正方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 37号 1701-1703室(华腾北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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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办公区 171598号) 

注册资本： 2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5620929041 

成立时间； 2010-09-17 

主营业务： 销售食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销售新鲜蔬菜、新鲜水果、花卉、树木、未经加

工的薯类、豆类、油料、麻类、糖料、机械设备、电

子产品、五金交电（不得在实体店铺经营)、金属材

料、建材（不得在实体店铺经营)、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化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彭晓珊持有 100%股权 

 

（2）大正方泰与公司关系 

大正方泰由中天蓝瑞实际控制人彭广湘侄女彭晓珊一人出资设立，是中天蓝

瑞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大正方泰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不存在造成

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本公司股份。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中天蓝瑞51%股权。本次交易标的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

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中天蓝瑞相关情况介绍 

（1）中天蓝瑞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中天蓝瑞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成都市 

主要办公地点 成都市锦江区锦华馆街16号7层2号 



3 

 

法定代表人 彭广湘 

注册资本 6930.98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4394627163C 

成立时间 2014-11-17 

主营业务 环保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研究；工艺技术服务；机

电设备的销售及安装；环保材料的销售；环保工程设计、

施工；工程总承包；市政工程施工；市政给排水工程施工。

（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北京大正方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53.00% 

光彩蓝瑞（北京）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32.25% 

厦门京道联萃天和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2.97% 

厦门京道凯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2.48%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4.35% 

上海稳归实业发展中心 持股2.97% 

镇江大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1.98% 

实际控制人 大正方泰由中天蓝瑞实际控制人彭广湘侄女彭晓珊持有

100%股权；光彩蓝瑞（北京）环保投资有限公司由彭广湘

配偶刘晓燕持有70.58%的股权，彭广湘合计控制中天蓝瑞

85.25%的股权，系中天蓝瑞的实际控制人。 

 

（2）中天蓝瑞历史沿革 

中天蓝瑞于2014年11月成立，设立时名称为四川中天蓝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由光彩蓝瑞（北京）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彩蓝

瑞”）认缴100%出资。2014年12月光彩蓝瑞将所持有10%的股权转让予张振有。 

2015年5月成都睿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睿普”）对中天蓝瑞增

资833万元，中天蓝瑞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加至5833万元。 

2016年3月光彩蓝瑞受让张振友所持有中天蓝瑞500万元注册资本，并于2016

年4月向深圳麦高富达趋势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

圳麦高”）、厦门富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富凯”）

以及四川培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培容”）分别转让中天蓝瑞

699.96万元、175万元及583.3万元注册资本。 

2016年11月厦门京道联萃天和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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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联萃天和”）、厦门京道凯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凯业

投资”）、上海稳归实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上海稳归”）分别以6000万元、

3000万元和2000万元的对价认购411.74万元、205.87万元及137.25万元的中天蓝

瑞新增注册资本，实际控制人彭广湘另认缴343.12万元中天蓝瑞新增注册资本。 

2016年12月名称变更为“中天蓝瑞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镇江大航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镇江大航”）、凯业投资、上海稳归分别受

让彭广湘认缴的137.25万元、137.25万元以及68.62万元注册资本，并分别以2000

万元、2000万元及1000万元的对价实缴出资。 

2017年2月四川培容分别向彭广湘和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财富”）转让282.24万元301.06万元中天蓝瑞注册资本。 

2017年3月派绩实业受让彭广湘持有的69.31万元中天蓝瑞注册资本。 

2017年9月大正方泰收购深圳麦高、厦门富凯、成都睿普、彭广湘、联萃天

和、凯业投资、派绩实业和光彩蓝瑞分别持有的699.96万元、174.99万元、833

万元、212.93万元、205.87万元、171.56万元、69.31万元及1306.17万元的中天

蓝瑞注册资本。收购完成后，中天蓝瑞变更为本次交易前的股权结构。 

 

（3）中天蓝瑞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56,241,587.26 387,932,933.48 

存货 137,900,244.92 154,549,444.03 

应收账款 121,788，315.25 114,687,058.13 

      其他应收款 44，628,892.63 55,241,748.18 

固定资产 12,042,865.80 11,304,765.60 

负债总额 142,637,355.36 172,972,281.70 

应付账款 88,693,547.06 95,493,965.09 

预收款项 552,955.44 3,101,425.40 

应付职工薪酬 4,212,328.73 5,010,247.50 

应交税费 13,823,203.13 -439,266.43 

其他应付款 30,302,036.48 64,278,793.42 

净资产 213,604,231.90 214,960,651.78 

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214,347,723.05 82,094,059.60 

营业利润 36,035,469.05 -4,689,596.27 

净利润 30,091,969.46 -4,704,583.05 

注：因标的公司订单结算节点等原因，大部分收入确认在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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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天蓝瑞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中小城镇、乡村污水处理项目的设备生产销售、投资、建

设和运营，项目处理规模主要集中在 300-10000吨/日。目前项目类型以设备销

售（包括安装调试）、EPC（施工承包、分包）类项目为主，未来将大力发展 EPC

总包和 PPP投资模式。标的公司目前在建项目：污水处理类项目有 22个，园林

绿化类项目 10个。已中标未开工项目：污水处理类项目 4个；园林绿化类项目 2

个，中标金额 5.66亿元。 

5）团队构成 

目前，中天蓝瑞现有员工共计 387 人，其中核心研发团队由来自环境工程、

水生生物研究等相关专业的博士、博士生导师、省环保评审专家、高级工程师等

组成。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转让方：北京大正方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受让方：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中天蓝瑞 51%股权 

（3）交易对价：人民币 3.2亿元 

（4）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5）业绩承诺 

1）利润承诺：中天蓝瑞 2017 年、2018年、2019年、2020 年合并报表经审

计税后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为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7000万元、

3.3亿元、4亿元、5.2亿元。 

2）订单承诺：业绩承诺方保证中天蓝瑞（含中天蓝瑞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

公司主体）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所签订的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订单

合同总额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24 亿元、50亿元、70亿元、100 亿元。 

3）额外订单承诺：彭广湘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为东旭蓝天提供开发支持，

2017年 12月 31日前累计提供的环保主营业务相关的订单合同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 20亿元。（该额外订单承诺不影响本协议的业绩承诺与订单保证和补偿安排

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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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述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订单合同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a．手续齐备，包括但不限于取得发改委批复、环评批复（如需）、土地使

用合规等合规文件。 

b．与环保主营业务相关。 

c．项目投资方内部收益率不低于 8%。 

（6）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期间内，中天蓝瑞截止当期期末累积经审计税后净利润数或订

单合同金额，低于承诺数额时，光彩蓝瑞与大正方泰通过无偿转让其持有的中天

蓝瑞股权（累积股权补偿上限为 26.56%）以及现金向公司补偿。 

2)股权补偿计算 

利润低于承诺数额时，光彩蓝瑞当期期末向公司无偿转让的中天蓝瑞股权比

例=[（截止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止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业

绩承诺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累积股权补偿上限（26.56%）×50%-已无偿转

让的中天蓝瑞股权比例。 

订单金额低于承诺数额时，光彩蓝瑞当期期末向公司无偿转让的股权比例

=[（截止当期期末累积承诺订单金额-截止当期期末累积实际订单金额）÷业绩

承诺期内累积承诺订单金额]×累积股权补偿上限（26.56%）×50%-已无偿转让

的中天蓝瑞股权比例。 

3）在本次交易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光彩蓝瑞配合将其持

有的 26.56%中天蓝瑞股权质押给东旭蓝天，用于保证上述股权补偿安排。东旭

蓝天将对该部分质押的股权按协议所述业绩承诺累积完成比例逐年分批解除质

押。 

4）现金补偿计算及支付安排： 

利润低于承诺数额时，大正方泰当期期末向东旭蓝天现金补偿金额=[（截止

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止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

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本协议价款支付所述当期期末股东借款应偿还金额×50%。

（现金补偿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7 年、2018年及 2019年，下同）。 

订单金额低于承诺数额时，大正方泰当期期末向东旭蓝天补偿现金金额

=[（截止当期期末累积承诺订单金额-截止当期期末累积实际订单金额）÷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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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期内累计承诺订单金额]×本协议价款支付条款所述当期期末股东借款应偿

还金额×50%。 

现金补偿按如下方式执行：由东旭蓝天与光彩蓝瑞双方签订债权债务协议将

以上大正方泰当期期末应向东旭蓝天现金补偿的金额转换为大正方泰对东旭蓝

天的债务，该债务在下一期期末累积经审计税后净利润与订单承诺完成后免除；

若业绩承诺期结束后累积经审计后净利润或订单承诺未能完成，则中天蓝瑞将本

协议价款支付条款所述的已扣除金额代大正方泰支付给东旭蓝天以履行大正方

泰对东旭蓝天的债务偿还义务。 

5）此外，公司应向大正方泰支付的 7000万元将由大正方泰作为股东借款方

式出借给中天蓝瑞（不计息），由公司直接代大正方泰付至中天蓝瑞的银行账户。

该股东借款在完成当期业绩承诺后，2017年末应偿还人民币 1000万元，2018

年末应偿还人民币 3000万元，2019年末应偿还人民币 3000万元。各笔应偿还

款项的具体支付日期，与本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的补偿安排同步。 

（7）高层管理人员安排 

1）董事席位：中天蓝瑞董事会由 5人组成，东旭蓝天可提名 3名董事，光

彩蓝瑞与大正方泰共可提名 2 名董事。在业绩承诺期间，光彩蓝瑞与大正方泰承

诺提名彭广湘为董事，东旭蓝天、光彩蓝瑞与大正方泰并保证董事会选举彭广湘

为董事长。 

2）监事席位：中天蓝瑞设 3名监事会成员（含 1名职工代表监事），东旭

蓝天提名 1名监事，光彩蓝瑞提名 1名监事并担任监事会主席。 

3）高级管理人员：东旭蓝天委派一人担任中天蓝瑞总经理（同时担任中天

蓝瑞法定代表人）。 

4）财务负责人、风控负责人：东旭蓝天委派人员担任中天蓝瑞财务负责人、

风控负责人，负责公司财务管理及风险控制。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也不会因此导致交易对方成为潜在关联人。 

 

六、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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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定价系以标的公司所在行业市场平均估值情况作为主要参考，并根

据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发展状况、业务前景、目前经营状况及业绩承诺等综合因素，

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对方充分协商确定。 

（1）村镇污水处理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根据《“十三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2020年

前将新建污水处理设施规模 5022 万吨/日，其中，设市城市 2856 万吨/日，县城

1071万吨/日，建制镇 1095万吨/日；2020年前，提标改造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规

模 4220万吨/日，其中设市城市 3639万吨/日，县城 581万吨/日。而目前我国

建制镇和行政村一级的污水处理率仍然较低，未来增量市场空间巨大。“十三五”

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共投资约 5644亿元。 

（2）标的公司业务前景和经营状况良好 

中天蓝瑞主营业务是以中小城镇、乡村中小型生活污水处理、河流治理项目

的投资、建设、运营为主，项目主要集中在 300-10000吨/日的处理规模。中天

蓝瑞与国内大型国企、水务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具有较强的市场开发实力。

中天蓝瑞已承诺 2017年、2018 年、2019年、2020年合并报表经审计税后净利

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为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7000 万元、3.3亿元、

4亿元、5.2亿元，所签订的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订单合同总额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24亿元、50亿元、70亿元、100 亿元。 

（3）本次并购使公司快速夯实村镇污水处理业务规模 

标的公司市场开发能力、现有团队、技术储备能够和公司现有产业基础有效

融合，快速扩充和夯实公司在村镇污水处理领域的产业布局，并成为公司在区域

环境综合治理领域的重要平台，发挥深远的协同效应。 

综上，公司根据环保行业发展状况、标的公司业务前景、经营情况等因素并

充分考虑公司战略布局，经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作价和交易

架构，本次交易符合公司长远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 

 

七、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是公司紧抓战略机遇抢占村镇污水处理市场爆发窗口期的重要举

措。标的公司具备较强的市场拓展能力，并已与多地政府、大型企业建立了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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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关系，结合公司的平台和资质优势，可以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增加公司在村

镇污水处理领域开拓的速度和行业竞争力。 

本次并购不仅能够增厚业绩，提高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并可助力公司迅速跻

身村镇污水处理领域的第一梯队，符合公司战略布局和核心利益。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中天蓝瑞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0月 10日 




